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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企业的四个迷思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菲尔

普斯在他的著作《大繁荣》中的重要

论点是大企业不创新，他认为创新主

要靠草根创新。而德鲁克先生在《创

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认为，说大

企业不创新是错误的，他说，尽管许

多重大创新不发生在大企业中，但一

些大企业的百年老店是一直靠不断

创新得以持续发展的。

从历史上看，大企业一直是技术

创新的主体，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

力量。比如通讯领域的通用公司贝尔

实验室，汽车领域的福特汽车公司，计

算机领域的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

司）、英特尔、微软公司等。正是由于

这些大企业在技术领域的创新和领军

作用，开创了工业化的新时代，也创造

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物质文明。

目前，我国也正在开展“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互联网等产业草

根创新成绩斐然，涌现了不少创客。

但我国工业的大量持续性创新仍由

大企业承担，让国人引以为傲的神舟

飞船、高铁、核电等技术都是大企业

创造的。创新需要基础和实力，比如

编个软件可能有个电脑在宿舍和车

库里就能搞出来，但要生产大飞机、

研发航空发动机、冶炼特种钢材还是

要由大企业完成。国务院在《关于大

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

措施的意见》中提出，创新既要有大

企业顶天立地，也要有中小企业铺天

盖地，就形象地说明了各自的创新任

务。

重要的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

协同创新。大企业可以搭建创新平

台，可以把面临的问题放在平台上让

中小企业“打擂揭榜”，也可以把成果

汇聚到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像全

球最大的制药企业美国辉瑞公司，他

的许多技术来源于外包的中小企

业。前不久，我去上海药明康德，这

家公司是专为世界各大药厂做技术

外包的，这些年自己也发展成了一个

有上万名科学家的开放型创新平台。

大企业应克服惯性思维和阻碍

创新的内部机制束缚，大企业确实对

持续性创新比较坚持而对颠覆性创

新不够敏感，同时，大企业的机制也

往往不能满足互联网等新产业的要

求。但这些情况也在改变，特斯拉的

电动车不错，但宝马碳素外壳的电动

车也很轰动，北汽的电动车也后来居

上，大企业在转型期中正在学习如何

自己“颠覆”自己。

（作者系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

这些年围绕大企业和中小企的

关系总有些争议，其核心点是大企

业挤压中小企业、政府和银行支持

大企业不支持中小企业。其实，大

企业和中小企业是大河和小河的关

系，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

干。大企业是中小企业的用户，中

小企业是大企业的分包商，谁也离

不开谁。一个大企业周围，总有成

百上千家中小企业为之服务。甚至

可以说，大企业是中小企业发展的

引擎，一个大型制造企业，在物流、

后勤、小配件供应、远程客户服务等

方面，都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乃至

微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例如，一

个汽车制造商至少需要 260 家左右

的各类配套和外协企业，一个民用

飞机制造商则需要上千家外协、外

供企业的配合。美国苹果公司的智

能产品 iPhone 手机和 iPad 平板电脑

的成功，正是依赖于“应用商店”调

动数万个小公司为其提供应用程

序，承担每年数亿次的客户端下载

任务。当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

后，产业空心化，许多大企业产业出

走，受危害最大的是日本的中小企

业，可以用“哀鸿遍野”形容。

关于银行贷款，实际上银行贷

款给大企业，由大企业支付预付款

给中小企业是合理的现金流动方

式，大企业比银行更知道中小企业

的信用情况。大企业贷的款去哪里

了？还不都是给配套的中小企业用

了。其实，中小企业银根紧时，往往

也是大企业被银行压缩规模时。一

般情况下，大企业信用等级高，还本

付 息 能 力 强 ，也 是 银 行 重 点 考 虑

的。说句公道话，这些年，银行是把

部分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转嫁给

大企业了。当然，我国的银行系统

也正在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服

务。

关于政府的扶持政策，20 年前

韩国就是奉行大企业政策，培养出

了像现代、三星这样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企业。而中国台湾地区采取的

是扶持中小企业政策，主要靠给跨

国公司做代工和外包，这些年没有

形成像样的工业体系和国际品牌，

前几年我去台中工业区看到，很多

加工厂都空空荡荡。所以，从我们

的战略出发，应奉行培植有国际竞

争力的大企业政策，同时也要发展

好与之配套的中小企业群体，形成

强有力的根植海内外两个市场的工

业体系。

在上个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

会经历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了

摆脱经济危机，销售联盟辛迪加和兼

并重组形成的康采恩应运而生，它一

方面缓解了市场的恶性竞争，但却形

成了市场垄断。因此，美国等国家也

先后制定反垄断法等一系列法律，对

企业合并进行反垄断调查等，保护了

消费者的利益。

应该看到，兼并重组是企业重要

的成长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蒂格勒曾指出，没有一个美国大公

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

并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

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各国也对企业

兼并重组的审查有所放宽，先是美国

修改了相关法律，欧洲也效仿美国，

目前企业合并申请否决率极低。西

方正在经历第六次兼并潮，许多巨无

霸企业也进行了合并。2015年，国际

两大化工巨头陶氏化学和杜邦公司

宣布合并，市值超过1300 亿美元，两

家曾入围世界500强的水泥巨头法国

拉法基和瑞士豪西姆合并组建拉豪

集团。近几年，几乎没有听说哪家公

司由于过大而被政府拆分。

企业是否垄断和企业规模大小、

市场占有率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垄断是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大企业如果只是规模大但没有垄断

行为就不能叫垄断。在西方许多小

国家，加油站只有壳牌一家公司，但

它价格稳定，不漫天涨价，也没人告

过它垄断。

中国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经

济迅猛发展，我们的大多数产业都已

经过剩，且集中度很低。供给侧改革

治理过剩的一个办法就是兼并重组，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去

产能”思路就是“多兼并重组，少破产

清算”。今天我国产业的主要任务是

治理过剩。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

治理过剩时制定了企业合并的重构

法，并明确在重构法下企业合并反垄

断法不适用。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

习，不应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动辄就给

企业合并戴上垄断的帽子。

大企业形成和发展是经济发展

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基本

是上个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而日本、

韩国是上个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我国

则是在本世纪的这十几年形成的。

大企业形成主要是靠三种方式：一是

内生式成长的百年老店，像德国西门

子、华为等；二是靠兼并重组发展的，

如美国 GE 公司等；三是靠集成创新

和互联网能力，如美国苹果公司、阿

里巴巴等。但无论何种形式发展起

来的大企业都有它强有力的核心专

长。

最早说大而不强，应是前些年

看到世界 500 强榜单上的企业有一

些是亏损企业，其实，作为大企业的

阶段性亏损可能有多种原因，可能

是因为经济周期带来的，也可能是

自身的结构性调整，当然也有管理

和技术创新上出了问题的，但不能

因为一个大企业暂时亏损就认为它

大而不强。

我国大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这

些大企业的核心企业往往都是大型

上市公司，而我国大企业又以重化工

业为主，这些企业目前正在结构调整

中进行艰难的转型，效益出现下滑也

是客观的。但是，这些企业是实体经

济的根，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应该

认为它大而不强。

当今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主要发生在大企业之间，经济强国的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企业林立。从

全球平均水平来看，一个国家的世界

500强企业占该国GDP总量的比例为

35%—45%。是否有一定规模的大企

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实力的关键

指标之一。当然，大企业确有一些

“大企业病”带来的问题，这些也是可

以解决的，现在我们把大企业的目标

定为做强做优做大，表明我们在大企

业发展目标上有了更综合的定位，做

强、做优、做大是一个完整的目标体

系，互为关联，不可拆分。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结

构调整，近几年我国大企

业应运而生。在今年世界 500
强里中国企业达到110家，仅次

于美国的 134家。最近央企也

在加快重组步伐，一批国家级

大公司浮出水面。但是一些专

家和媒体提出不同的意见，形

成了一些争议和迷思……

迷思一：大企业大而不强？

迷思二：大企业会造成垄断？

迷思三：大企业妨碍中小企业发展？

迷思四：大企业不创新？

宋志平


